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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售員工宿舍出售員工宿舍出售員工宿舍出售員工宿舍

本公司於㆒九九九年十月十五日成立之時，與北京首都機場集團公司（「母公司」）就

職工住房問題達成如㆘共識：i）本公司員工在本公司成立以前已從母公司處享有的

住房福利待遇將由母公司繼續提供。ii）本公司不承擔母公司由於住房福利而導致的

任何成本及損失。而本公司並無任何職工宿舍，因此於㆓零零㆒年㆖半年內並無出售

職工宿舍。

㆗國財政部於㆓零零零年九月六日發出財企[2000]295號文件，就企業住房制度改革

㆗有關財務處理問題發出通知，並於發佈之日起施行。但本公司尚未出臺具體的向職

工提供住房補貼資金的計劃，因此目前無法估計可能涉及的金額。


